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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1）

Progressive Path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有關

謹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之颱風安排

茲提述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刊發的通函
（「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告」）。除另行說明者外，本公告內所用詞彙
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根據通函及通告，股東特別大會原計劃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9號環球
大廈12樓1203B、1204–05室舉行。

董事會注意到香港現正懸掛3號颱風信號，香港天氣情況於股東特別大會原計
劃舉行時間存在或會惡化的風險。有鑑於此，董事會謹此宣佈如下事項：

(1) 倘若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惟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
日（星期三）下午一時正或之前除下，則股東特別大會將如期於同日下午三
時正在同一地點舉行；或

(2) 倘若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一時正懸掛或仍然懸掛八號（或
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則股東特別大會將順延至二零二二年八
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9號環球大廈12樓
1203B、1204–05室舉行。

倘股東特別大會延期舉行，通函與通告所載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
案將維持不變，並於股東特別大會延會上提呈。

已交回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之所有股東特別
大會代表委任表格將於股東特別大會延會上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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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之期間（如通函所述）將維持不變。

倘股東特別大會因惡劣天氣情況延期，有關建議股份合併的預期時間表、更改
每手買賣單位、供股及配售事項的任何必要更改，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
及本公司網站以公告方式公佈或通知股東。

承董事會命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胡永恆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胡永恆先生及陳德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
耀傑先生、李文泰先生及梁家輝先生。


